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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

1.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4

月

3

日。

1.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

日

-2014

年

4

月

3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3

日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1.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1.4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张丽荣

1.5

、现场会议地点

:

乌鲁木齐河北东路

1256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1.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

,

代表股份

325,487,36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880,101,259

的

36.9829%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

,

代表股份

325,297,732

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

880,101,259

的

36.961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

代表股份

189,62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880,101,259

的

0.021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

娜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8,5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51%;

反对为

62,3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91%;

弃权为

116,5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358%

。

二、审议通过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8,5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51%;

反对为

37,0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14%;

弃权为

141,8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436%

。

三、审议通过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4

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8,5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51%;

反对为

37,0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14%;

弃权为

141,8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436%

。

四、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3

年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验证

,2013

年度本

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

191,707,261.50

元

,

按母公司当年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9,170,726.15

元。

2013

年初未分配利润

511,368,703.18

元

,2013

年

5

月分配

2012

年度普通股股

利

96,811,138.49

元。

2013

年末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587,094,100.04

元。

利润分配方案

:

以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

587,094,100.04

元为基数

,

公司拟以股本

880,101,259

股为基

数

,

每

10

股派

1

元

(

含税

)

现金红利

,

共派现

88,010,125.90

元

,

剩余

499,083,974.14

元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16,693,08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7.2981%;

反对为

8,768,07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2.6938%;

弃权为

26,2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800%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3,8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36%;

反对为

37,0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14%;

弃权为

146,5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45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

2014

年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13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105,751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2,922,223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的

98.5996%;

反对为

62,3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4754%;

弃权为

121,2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925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4

年贷款及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总裁在额度

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3,8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36%;

反对为

37,0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14%;

弃权为

146,5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45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向关联方中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贷款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

2014

年向中材财务公司办理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借款。

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105,751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12,922,223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的

98.5996%;

反对为

37,0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2823%;

弃权为

146,5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1.118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为子公司借款及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互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

2014

年到期贷款及授信总额

97,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意子公

司之间为

2014

年到期贷款及授信总额

19,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

2014

年新增贷款及授信总额

5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并授权公司总裁就上述事项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13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3,8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36%;

反对为

37,9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16%;

弃权为

145,6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447%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及所属公司

2013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383.69

万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25,487,360

股

,

经表决

,

同意为

325,303,832

股

,

占有效表决

权的

99.9436%;

反对为

37,900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116%;

弃权为

145,628

股

,

占有效表决权的

0.0447%

。

公司独立董事在现场股东大会上对报告期的独立董事

2013

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

1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877 � �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3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公司与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山房产

)

签署的

《仓房沟厂区搬迁补偿协议》

,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

,

房地产开发建设本身的不确定性

,

本次补

偿款对公司各年度业绩的影响最终须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2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签订的协议书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

,

合同执行过程中或有因法规政策、履约能力、

市场、价格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

一、本次搬迁的背景及审议情况

根据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乌政办【

2011

】

104

号《关于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化

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 乌鲁木齐市化工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乌政办【

2013

】

2

号《关于下达

2013

年污染企业搬迁任务的通知》的要求和部署

,

公司将位于乌

鲁木齐市仓房沟路水泥厂街

242

号的仓房沟厂区

(

即天山公司一、二分厂生产厂区

)

进行整体搬

迁。同时

,

根据乌市政府《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污染企业搬迁实施细则的通知》

(

乌政

办【

2012

】

233

号

)

等文件精神

,

对此次搬迁所涉及的国有土地

,

由政府收回

,

按政府制定的规划条

件及搬迁补偿条件将土地进行招拍挂

,

由摘牌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

以下称中标单位

)

取得土地

开发权

,

并支付因搬迁造成的搬迁损失及人员安置费。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和

2013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仓房沟厂区搬迁的议案》

,

同意了公司整体搬迁的补偿原则和

方案。

二、土地挂牌拍卖成交情况说明

本次搬迁共有五宗土地需由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收回进行招拍挂。

2014

年

2

月

28

日

,

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将其中的四宗土地在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网站进行

了公开挂牌转让

,

挂牌出让公告同时刊登在《乌鲁木齐晚报》等媒体。

2014

年

4

月

1

日公司收到

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与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拍卖成交确

认书》

(

见

2014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刊登在巨潮网站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公司仓房沟厂区搬迁

进展公告》

)

。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全资

子公司

,

为国有独资公司。设立时间

1999

年

8

月

3

日

,

公司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西八家户

路

710

号

,

注册资金为

5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沈海涛

,

房地产开发资质二级。公司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比例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60%,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天山房地产公司经过

13

年的开发建设

,

从

2000

年至今累计开发建设

120

多万平方米

,

取得

营业收入达

29

亿多

,

实现利润

3.4

亿多。先后开发建设了“天山花园”小区、“天山景轩”小区、“雅

仕居”小区、“博雅文轩”小区、“雅南高第”小区、米东“东方嘉苑”小区及库尔勒的“天山绿苑”

小区和 “天山美食城”。

天山房产先后荣获了新疆房地产“名牌企业” “综合实力三十强开发企业” “

AAA

级诚信

单位” “房产创新力奖” “优秀企业”

;

开发的“天山花园”小区先后荣获了 “优秀住宅小区”

“优秀物业管理小区” “名牌楼盘” “十大品牌楼盘”“十佳精品楼盘”奖

,

雅南高第小区获得

“最佳宜居楼盘奖”。

四、搬迁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甲方

: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乙方

:

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一

)

签署本协议之前提和基础

1

、本协议签署的基本政策性文件

:

1.1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乌政办【

2011

】

94

号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化

工等污染企业搬迁优惠政策的通知

1.2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乌政办 【

2011

】

104

号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

化工等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

1.3

乌鲁木齐市化工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文件乌政办【

2013

】

2

号“关于下

达

2013

年污染企业搬迁任务的通知”

2

、根据以上文件的要求和政府部门的整体部署

,

结合甲方区域性发展战略规划

,

甲方拟将

位于乌鲁木齐市仓房沟路水泥厂街

242

号水泥生产厂区进行整体搬迁

,

为配合搬迁工作的顺

利推进落实

,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启动新厂区新建工作

,

设立新疆天山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达坂城分公司

,

截止到

2013

年

7

月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白杨沟村新建的日产

5000

水泥熟料水泥生产线已建成投产。

3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2013]214

号文件精神

,

本次甲方搬迁采取遵照规划、整体

迁出、分步拆除交付、分期补偿的原则

,

最大程度保障搬迁企业利益与生产经营的原则

;

4

、 甲方搬迁土地与乙方母公司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搬迁土地处于同一区

域

,

且相互交错

,

为统一规划

,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对该区域搬迁地块进行整体挂牌

;

5

、乙方作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

以土地公开招拍挂方式从乌鲁木齐土地局获得上述地

块的开发建设权

;

6

、甲乙双方对搬迁土地地块属性及处置条件均完全知悉

,

并经充分协商

,

在公平、公开

,

诚

实信用、等价有偿基础上签署本协议

,

并遵守本协议约定事项。

(

二

)

本协议涉及补偿的范围及补偿依据

1

、根据经乙方确认和政府部门审计通过的相关评估报告

,

本协议项下甲方搬迁补偿的范

围主要包括

:

1.1

四宗工业用地

:

即归属于甲方的面积为

696,919.10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该土地为国有

出让土地

,

土地共有

4

块

,

土地证号分别为

:

乌 国用

(2006)

第

0019476

号、乌 国用

(2006)

第

0019473

号、乌 国用

(2006)

第

0019474

号、乌 国用

(2006)

第

0019475

号

,

补偿依据为由北京中天

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中和

(2013)

估价字第

00002-1

号《乌鲁木齐沙区仓房沟

路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四宗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

简称《土地估价

报告》

);

1.2

地上实物资产补偿

:

即地上实物资产包括地上建筑物、设备等

;

补偿依据为由北京卓信

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13)

第

142-1

号《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仓房沟片区拟搬迁项目涉及的部分实物资产补偿评估项目》

(

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

1.3

人员安置补偿

:

即因搬迁富裕人员安置涉及的人员安置补偿。

本次搬迁将影响

1131

名员工的安置

,

企业须妥善解决人员分流与安置

,

经测算需安置解决

的费用

243,733,300.00

元

,

其费用主要用于需分流人员的工资收入、保险金及福利费等

;

待岗分

流期间的员工的工资、保险金及福利费等。

1.4

追加土地增值补偿。

2

、本协议项下搬迁资产权属等相关内容的特别约定

2.1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甲方在实际向乙方交付搬迁资产之前

,

甲方仍具对该等资产的占

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2.2

、 乙方同意甲方对本协议项下的资产无偿占有、使用、收益

,

直至交付乙方。

2.3

、 甲方在对本协议项下的资产占有、使用、收益期间

,

负有对该等资产的保管义务

,

并

承担因自身原因导致的该等资产灭失、毁损及第三方侵权等行为所造成的责任和后果。

2.4

、 本协议项下的搬迁资产在交付乙方之前

,

其物权风险由甲方承担。

2.5

、本协议约定下土地如因国土、规划等原因未从甲方权属转移的

,

则按照相应评估标准

从补偿范围及补偿金额中减除。

(

三

)

、搬迁资产的交付和确定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2013]214

号文确定的“遵照规划

,

整体迁出

,

分步拆除交付

,

分

期补偿”的搬迁及开发原则

,

并与仓房沟厂区市政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等配套开发

,

甲方将实施

分步搬迁

,

逐步停产

,

分步交付

,

最大程度降低本次搬迁对甲方生产和经营的影响。乙方亦遵照

甲方搬迁原则

,

逐步接受甲方搬迁范围内的资产。甲乙双方同意

,

按照上述搬迁规划和原则

,

分

六年

(2014

年

-2019

年

)

分步实施搬迁。

甲乙双方按照上述计划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内容

,

分批次对上述搬迁范围资产进行确

认

,

甲乙方各派专门人员

,

清点造册

,

编制《资产交付明细表》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

《资

产交付明细表》 作为甲方交付资产及乙方接收资产并给付补偿款项的依据。《资产交付明细

表》与《资产评估报告》所列资产有灭失、损毁的

,

应按评估价值从补偿款中核减。

(

四

)

、搬迁补偿资金的支付

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2013]214

号《关于天山建材、天山股份搬迁项

目开发方式和搬迁开发原则有关问题的批复》及本协议约定

,

本次甲方搬迁涉及的搬迁补偿

资金由乙方承担

,

乙方按照分步搬迁交付资产所对应的价值分期支付给甲方

;

2

、甲方搬迁补偿具体项目如下

:

根据《土地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富裕人员安置费的约定

,

甲乙方确认本次甲方

搬迁补偿总金额为

:1,132,040,584.18

元人民币

(

壹拾壹亿叁仟贰佰零肆万零伍佰捌拾肆元壹角

捌分

),

其中

:

土地补偿款

:278,767,640.00

元

(

贰亿柒仟捌佰柒拾陆万柒仟陆佰肆拾元整

)

地上建筑及设备

:609,539,644.18

元

(

陆亿零玖佰伍拾叁万玖仟陆佰肆拾肆元壹角捌分

)

人员安置补偿款

:243,733,300.00

元

(

贰亿肆仟叁佰柒拾叁万叁仟叁佰元整

)

3

、搬迁补偿资金付款期限及金额

:

按照前述原则经甲乙方商议确认

,

结合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内容

,

乙方支付补偿金具体如下

:

序号 开发期 年度 年度补偿额（元）

１

一

２０１４

年

２７８

，

７６７

，

６４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４

年

４４

，

８０３

，

５４２．０８

３

二

２０１５

年

９２

，

２７８

，

９６３．６０

４

三

２０１６

年

１３７

，

９５６

，

７６５．６０

５

四

２０１７

年

２１６

，

２９３

，

３４５．９０

６

五

２０１８

年

２２５

，

９３０

，

３２７．００

７

六

２０１９

年

１３６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１３２

，

０４０

，

５８４．１８

4

、首期土地补偿款

278,767,640.00

元

,

在土地摘牌后

,

政府返还的款项抵作乙方支付的补

偿款

,

差额部分由乙方进行补足

;

甲方为该项目前期筹划所支付的费用

(

市场调研、土地规划设

计等

):1,747,705.60

元

(

壹佰柒拾肆万柒千柒佰零伍元陆角整

),

由乙方在取得土地开发权利时当

年一次性支付。

5

、甲乙各方如涉及税收

,

由甲乙各方各自按照规定缴纳。

6

、每年度支付日期和支付方式

:

乙方应于土地摘牌后

2

个月内支付土地差额补偿款

,

此后

每年

12

月

25

日前付清当期补偿额。

7

、追加补偿的约定

:

考虑到乌鲁木齐商业用地的增长趋势、中标单位一次性取得土地开

发权、天山股份分期交付土地的实际情况

,

乙方同意给甲方支付搬迁土地增值追加补偿

:

计算原则

:

对每期土地交付时进行土地估值

,

追加补偿应在每期土地交付后一年内支付

,

追加补偿金额以不低于每期开发净收益的

28%

来计算。

(

五

)

、双方承诺

1

、甲方承诺事项

(1)

甲方保证为本协议约定搬迁资产的所有权人

,

甲方对搬迁资产具有完全处置权

,

保证其

移交土地、资产权属无瑕疵

,

该等资产不存在第三方权利的情形

,

并且也不存在第三人占有、使

用本协议约定搬迁土地、资产的情形

,

不会对乙方行使权利造成障碍。如发生类似问题

,

甲方负

责解决处理。

(2)

甲方保证本次资产搬迁决策及签署本合同的的合法性。

(3)

甲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事项提供与搬迁有关的应由甲方提供的各项法律文件及资

料等。

(4)

甲方承诺将出具配合乙方完成拆迁所需要上报应由甲方提供的相关手续。

(5)

甲方负责安置原厂区内职工相关事宜

,

除非职工与乙方或其附属企业签署有关劳动合

同或建立新的其他劳动关系

,

乙方不对原甲方职工提供任何安置条件。

(6)

甲方承诺按本协议约定积极做好各项搬迁工作

,

按时交付搬迁资产。

2

、乙方承诺保证事项

(1)

乙方承诺已通过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有关程序依法获得本协议项下土地使用权的开

发建设权利

,

并对该地块上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等进行分步搬迁。

(2)

乙方保证其具有从事以上业务的法定资格和条件

,

并在本协议项下土地开发建设中保

有该资格的有效合法性。

(3)

乙方已清楚搬迁企业对搬迁土地及资产

(

建筑物、设备

)

、搬迁富余人员安置等补偿条

件。

(4)

乙方保证对于甲方符合购房条件的购房职工

,

以低于同期该地块开发建设房产成交价

给予销售。

(5)

乙方保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根据乙方需要优先录用优先安置甲方原职工

,

在

遵循自愿原则下

,

与录用职工签署劳动合同

,

建立新的劳动关系。

(6)

乙方保障及时按照约定支付甲方搬迁补偿款及年度追加补偿资金

,

并不得转移该义务

,

除非获得甲方书面同意。

(7)

乙方保证以其自身实施整体项目工程建设开发

,

乙方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如与第三方无

论采取任何形式合作

,

须经甲方书面认可

,

该合作方须接受本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

(

六

)

、协议履约保证事项

1

、 鉴于本协议约定搬迁及拆迁补偿事项具有很长周期及房地产开发建设本身的不确定

性

,

经甲乙方商定

,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履约保证

,

以保障甲方权益的实现

;

2

、甲方同意接受乙方提供以下保证

:

(1)

乙方用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为便于对应

,

乙方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

将前述四宗地向乌鲁木齐市土地局申请分割办证

,

具体见甲、乙双方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

根据乙方各年度补偿款的支付情况

,

甲方对上述土地的抵押担保分期解押。

(2)

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以艾维尔沟采矿权对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拆迁补偿

资金的给付提供抵押。具体见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与甲方另行签订的《采矿权抵

押合同》。

(

七

)

、违约责任

1

、本协议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时

,

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主张违约责任

,

要求违约方承担违

约责任

,

本协议约定违约责任为

:

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本协议项下补偿金总额的

1%

的违约金

,

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2

、双方承诺保证若存在与事实不符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需向对方赔偿实际损失。

(

八

)

、其他事项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或发生不可抗力

,

双方对协议

的履行可另行商议

;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争议

,

由各方协调解决

;

无法就争议事项达成一

致时

,

可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

九

)

、协议签署和生效及附件

1

、鉴于本协议的补偿方案和原则

(

即协议主体内容

)

已经甲、乙双方权利机构批准

,

甲乙双

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

2

、甲方设计本协议项下搬迁资产规划方案、乌鲁木齐市政府有关会议纪要、搬迁地块示

意图、土地资产评估报告及基于本协议双方达成的书面担保合同等书面协议均作为本协议附

件并与本协议共同构成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

,

对协议各方具有同等约束力。

五、备查文件

.

1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仓房沟厂区搬迁补偿协议》

2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仓房沟厂区搬迁土地估价报告》

3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仓房沟厂区搬迁涉及实物资产评估报告》

4

、新疆天山建材

(

集团

)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2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

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袁明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279,000

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4

年

4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2

日。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袁明先生本次将其持有的

13,279,000

股进行质押，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218,856,958

股

的比例为

6.07%

，占公司总股本

682,959,694

股的比例为

1.94%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袁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

218,856,9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5%

，其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56,030,2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1.29%

，占公司总股

本

682,959,694

股的比例为

22.85%

。

历次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

2011

月

3

月

28

日

,

袁明先生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30,000,000

股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

除质押登记为止， 该质押已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5

月

31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7,670,000

股质押给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该质押已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10

月

10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0

月

10

日。该质押已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2

年

11

月

2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1

月

2

日。该质押已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3

年

5

月

23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7,350,000

股质押给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本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5

月

23

日。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

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注：

2013

年

6

月

26

日由于公司实施

201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以

公司原有总股本

341,479,8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因此袁明先生此次质押给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份变为

54,700,000

股。）

2013

年

9

月

3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2,051,200

股质押给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3

年

9

月

2

日

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 初始交易日：

2013

年

9

月

3

日， 到期购回日：

2014

年

9

月

3

日。

2013

年

10

月

29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8,000,000

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0

月

29

日。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2013

年

12

月

10

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000,000

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2

月

10

日。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办理

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1718� � �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05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公司控股股东在会议前按照规定程序提出了一

项新提案

;

●

本次会议通知、 议案及增加临时提案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9

、

20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所网站上

;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3

日上午

9:00

2.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3

月

26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5

区

6

号楼

7

层会议室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

:

何可人副董事长

6.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

，

５８５

，

５５９

，

１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７．０４％

公司董事及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公司保荐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沙鸣董

事长因参加国务院国资委领导赴公司所属联系点企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

工作

,

书面授权委托何可人副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2,585,559,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公司章程》修订后

,

沙鸣董事长不再担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学成

总经理担任。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际华集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4

年

-2016

年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2,585,559,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孟福利先生为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2,585,559,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史震建、高丹丹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文件

1.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1718� � �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06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在际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8

层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孟福利监事主持

,

出席会议的监事有

:

孟福利、闫跃平、彭

莉

;

杨淑菊、杨先炎因公出差

,

分别书面授权委托闫跃平、彭莉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按照会议

通知所列议程进行

,

会议召集、出席会议监事人数、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孟福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孟福利先

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2014-010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与武汉云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筹备设立武汉酒信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与武汉云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筹备设立武汉酒信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该名称为暂定名，应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１９００

万元，不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已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武汉云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２３１

号阳光·新天地

２５

层

２１

、

２２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芬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或凭有效的许可证方可经营）。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投资人均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共同投资企业名称：武汉酒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卓豹路

１０８

号凯乐桂园

Ｂ

座

２７

层。

设立日期：成立日期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

设立目的：拓宽黄山头酒品牌推广和产品销售的渠道，整合线上线下营销，发展移动互

联

Ｏ２Ｏ

交易平台，最终实现商超品类、百货品类、生活服务的全商品电子网络销售服务商。

经营范围：酒类批发零售、电器、日用品，生活服务类等产品的销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准为准）。

出资金额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０ ９５

武汉云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５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暂未签署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新成立的企业运营有赖于各投资方密切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

２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１９００

万元，以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006�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2014———01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

单位

:

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３０５０７ ２７７２０ ７３２６６ ５８１０２ ２６．１０ ３１０５０ ３０１５４ ６４１１７ ６０８９７ ５．２９

轻型车

１７９８６ １６１７０ ４１４０７ ３１１６７ ３２．８６ １９０４６ １８６０７ ３５４３９ ３４３７５ ３．１０

ＳＵＶ

、

ＭＰＶ

及皮

卡

１２５２１ １１５５０ ３１８５９ ２６９３５ １８．２８ １２００４ １１５４７ ２８６７８ ２６５２２ ８．１３

发动机合计

２１６７６ １４８９９ ４７７１９ ４１３６３ １５．３７ ２１４４３ １６３８４ ４７７６５ ４１５６０ １４．９３

特此公告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14-22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3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

(

星期四

)15:00-

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

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

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高欣先生、董事会秘书刘平凯女士、财务总

监杜鹃女士、独立董事易德鹤先生、保荐代表人崔勇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1588� � �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4-004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北辰实业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

重大提案：

１．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

制的财务报告。

２．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

会报告。

３．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６．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７．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召

开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３０７

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

议案。 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的

Ａ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

一次表决为准。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

３

）。

５．

本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

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

制的财务报告。

２．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

会报告。

３．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为人民币

６６４

，

５３５

，

００１

元， 按母公司报表净利润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３４

，

８８０

，

６９１

元。

２０１３

年年度派发股息每股现金人民币

０．０６

元，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０２

，

０２１

，

２００

元（含税），具体派发时间和办法将另行公告。本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６．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７．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境内及国际核数师，其

２０１４

年度报酬不超过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支付的报酬总额。

８．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到期后，继续向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续保

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根

据本期已支付的保费金额并参考各个保险公司同类险种的保费标准与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协商确定续保保费。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二

日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审计师。

四、会议出席回复及登记办法：

１

、出席回复：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六）或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条

（详见本公告附件

１

）送达本公司。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

回。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

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代理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

２

）和持股凭证。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董事会、其

它决策机构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能证明其

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法人

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它权力机构委托法定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经公证证实的决议或授权书副本和持股凭证。

４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７０７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０７６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２７７

联系人：孟志强 王洋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０１

五、其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附件

２

：代理委托书

附件

３

：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附件

１

：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本人 （公司）（附注

１

）

＿＿＿＿＿＿＿＿＿＿＿＿＿＿＿＿＿＿＿＿＿＿＿＿＿＿＿＿＿＿＿＿＿＿＿＿＿＿＿＿＿＿＿＿

地址为

＿＿＿＿＿＿＿＿＿＿＿＿＿＿＿＿＿＿＿＿＿＿＿＿＿＿＿＿＿＿＿＿＿＿＿＿＿＿＿＿＿＿＿＿＿＿＿＿＿＿＿＿＿＿＿＿＿＿＿＿＿＿＿＿＿＿＿＿＿

（登记在股

东名册上）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附注

２

）

＿＿＿＿＿＿＿＿＿＿＿＿＿＿＿＿＿＿＿＿＿＿＿＿＿＿

股

Ａ

股之注册持有人，兹通告本公司本人（公司）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整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３０７

会议室召

开的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

签署：

＿＿＿＿＿＿＿＿＿＿＿＿＿＿＿＿＿＿＿＿＿＿＿＿＿

日期： 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全名及地址。

２．

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３．

此回条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六）或以前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

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７０７

室）。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

方式交回，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未能签署及送达本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附件

２

：

代理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参加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

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注

１

）

赞成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一 、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

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二、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

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三、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四、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五、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六、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七、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八、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注

１

：请在表决意见项下填写相应的表决权数量。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３

：

Ａ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

Ａ

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具体操

作流程如下：

一、 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５８８

北辰投票

８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１

）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８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

８

项

议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如果股东想依次分项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中国

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

财务报告。

７８８５８８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分别按境内

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

告。

７８８５８８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监事会报

告。

７８８５８８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度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８．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 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北辰实业”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５

项议

案“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５

项议

案“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５．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５

项议

案“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５．００

元

３

股

三、 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

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

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

弃权计算。


